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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杭州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发展需要，原公司名称变更为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
司”，即日起启用新印章，原“杭州
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及
集团公司下属分公司、办事处、项
目部章全部作废。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公司名称变更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29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5号
郑聿南、吴爱云、舟山市乔元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舟山市海味宝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郑秀平、俞
菁、梅幸舟、郑聿南、吴爱云、陆剑云、蒲海舟、舟山
市乔元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舟山市海味宝食品有
限公司、舟山市普陀佳舟水产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忻红娣、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12
月14日下午14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673号

宁波和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黄光辉：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德晋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和

悦国际贷运代理有限公司、黄光辉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
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张志君、高虹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 14 时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1民初1338号

徐大量：本院对原告宁波市麦顿华伊商贸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1 民初 133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459号
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邵志云与被告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4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955号

张波：本院受理原告彭威与被告张波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12 民初295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57号

宁波智晟特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佛山市南海方中铝材表面加
工厂诉被告宁波智晟特门窗科技有限公
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57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929号

福建鑫久铝合金压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其锐达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建鑫久铝合金压
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12月14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4501号

宁波市镇海诗冬包装彩印有限公司、王启吉、潘
迎丽、王宏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和欣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82 民初 450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37号

绍兴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1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511号

金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被告绍兴市欣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51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529号

李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越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
初 452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299号

吴会忠：本院受理原告赖旭岘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602 民初 52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746号

李纲：原告崔道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27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28号

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绍兴柯
桥老陈纸业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付款行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出票
人为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
昊天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 万元、汇票号码
为 31300051/41265566、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3
日、到期日为 2016 年 8 月 3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作出（2016）
浙 0602 民催 28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818号

吴志华：本院受理原告唐征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48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

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清单 单位：元 2016年9月29日

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2-8082262
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商会大厦33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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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姓名

浙江贝贝梯台实业
有限公司

湖州好运来进出口
有限公司

湖州镭宝机械有限
公司

湖州天外绿色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天外包装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致超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湖州铃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兰溪市长城食品有
限公司

永康市高尔美工贸
有限公司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恒磁磁业有限
公司

浙江金凯微电子有
限公司

太特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富田皮革有限
公司

浙江鑫都工贸有限
公司

浙江家和门业有限
公司

绍兴县派尔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精酿食品有
限公司

绍兴县祥悦针纺织
有限公司

义乌市富来箱包有
限公司

绍兴县成功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浙江金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绍兴县申腾索具有
限公司

浙江利盈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抵押人

湖州红嘴鸥服饰有限公
司

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天外包装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天外包装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
司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
司

兰溪市康隆食品有限公
司

吕爱美、卢险峰、徐晖、
卢萍；吕爱美、陈建伟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俞思伊、俞奕冰

杭州太阳鸟影业有限公
司

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太特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太特阀门有限
公司、韩建芳

浙江富田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鑫都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家和门业有限公司

王福建、孙蓉

绍兴县扬天纺织品有限
公司

义乌市富来食品有限公
司

绍兴县成功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绍兴市明瑞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

保证人

蔡林方、沈思奕

浙江好运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沈建国、邬月芳

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投资有限公司；唐云松、胡
国琴

唐云松、胡国琴

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胡国琴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曹金南、徐新根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曹金南、徐新根

赵富华、章银珍

东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欣业压铸厂、吕爱美、陈建伟

俞洪卫、俞思伊、俞奕冰

杭州太阳鸟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欣耀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李六一、马素芬、骆金花、宣云寿、浙江皮卡王集团影业有限
公司、浙江金凯微电子有限公司、潘美姣、虞秀正、贾云、虞海燕；虞岸
珍、周江平、宣丽芳、浙江皮卡王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
东阳市皮卡王皮具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涂料工业有限公司、宣云寿、
浙江欣耀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杨爱平、张志达、虞秀正、潘美姣、贾云、
虞海燕、浙江皮卡王涂料工业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集团影业有限公
司、浙江皮卡王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皮
具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浙江恒磁磁业有限公司

丽水市华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丽泰金属有限公司、浙江太特阀门
有限公司、浙江万和阀门有限公司、丽水市融宝实业有限公司、韩建芳、
柳温柔、柳亲亲、蔡承福

丽水市康华布业有限公司、夏文鹤、蔡建伟、杨雄伟、朱昌善

俞洪礼、项仙儿、浙江信润工贸有限公司、华泰嘉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章广远、田聪慧、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

绍兴县雅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星晨管业有限公司；王福建、孙蓉

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俞万荣、丁鸿妹

沈宝法、王伟平；王红卫、王伏娟；徐玉刚、方红娟；绍兴牛顿贸易有限公
司；

义乌市绣之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义乌市绿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浙江团力化纤有限公司；王秀清、陈俊英、丁鼎芝、朱燕青、朱向阳

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夏慧芳、孙海芳；王秀美、沈森泉；

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新天龙纺织有限公司；绍兴三卓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夏荣鑫、王小凤；朱晓枫

绍兴舜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绍兴亘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朱建兴、
贺明珠、金宏伟

港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

所在地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丽水

丽水

丽水

丽水

绍兴

绍兴

绍兴

金华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本息合计

5173932.18

11390543.64

73363955.84

45220156.78

22643884.48

10063058.68

7755784.62

11853751.29

32521743.95

28504888.12

20638098.97

33277831.76

52714625.55

23733747.46

70041418.12

33960454.74

2386256.18

8688749.36

40201738.72

21914171.69

22474673.65

7645663.89

3798035.45

75633988.56

担保情况

湖州红嘴鸥服饰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抵押)；蔡林方、沈思奕（保证）

浙江好运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保证)；沈建国、邬月芳（保证）

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抵押）；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保证）；湖州镭宝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唐
云松、胡国琴（保证）

浙江天外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抵押）；唐云松、胡国琴（保证）

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保证）；唐云松、胡国琴（保证）；浙江天外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抵押）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及土地（抵押）；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保证）；曹金南、徐新根（保证）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及土地（抵押）；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保证）；曹金南、徐新根（保证）

兰溪市康隆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抵押）；赵富华、章银珍（保证）

吕爱美、卢险峰、徐晖、卢萍名下土地使用权、永康市高尔美工贸有限公司（抵押）；吕爱美、陈建伟名下房产及土地（抵押）；东
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欣业压铸厂、吕爱美、陈建伟（保证）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收工程款质押）；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土地（抵押）；俞思伊、俞奕冰名下房产及土地
（抵押）；俞洪卫、俞思伊、俞奕冰（保证）

杭州太阳鸟影业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抵押）；杭州太阳鸟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欣耀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李六一、马素芬、骆金花、宣云寿、浙江皮卡王
集团影业有限公司、浙江金凯微电子有限公司、潘美姣、虞秀正、贾云、虞海燕（保证）；虞岸珍、周江平、宣丽芳、浙江皮卡王实
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皮具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涂料工业有限公司、宣云寿、浙江欣耀建设有
限公司（共同偿债）

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及土地（抵押）；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杨爱平、张志达、虞秀正、潘美
姣、贾云、虞海燕、浙江皮卡王涂料工业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集团影业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皮具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浙江恒磁磁业
有限公司（保证）

太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抵押）；浙江太特阀门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韩建芳名下车辆（抵押）；
丽水市华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丽泰金属有限公司、浙江太特阀门有限公司、浙江万和阀门有限公司、丽水市融宝实业
有限公司、韩建芳、柳温柔、柳亲亲、蔡承福（保证）

浙江富田皮革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抵押）；丽水市康华布业有限公司、夏文鹤、蔡建伟、杨雄伟、朱昌善（保证）

浙江鑫都工贸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抵押)；俞洪礼、项仙儿、浙江信润工贸有限公司、华泰嘉凯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家和门业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抵押)；章广远、田聪慧、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保证）

王福建、孙蓉名下住宅及土地（抵押）；王福建、孙蓉；绍兴县雅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保证）；浙江星晨管业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俞万荣、丁鸿妹（保证）

沈宝法、王伟平；王红卫、王伏娟；徐玉刚、方红娟；绍兴牛顿贸易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扬天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
产及土地（抵押）

义乌市富来食品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土地（抵押）；义乌市绣之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义乌市绿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浙江团力化纤有限公司；王秀清、陈俊英、丁鼎芝、朱燕青、朱向阳（保证）

绍兴县成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抵押）；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夏慧芳、孙海芳；王秀美、沈森泉（保
证）；

绍兴三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新天龙纺织有限公司；夏荣鑫、王小凤；朱晓枫（保证）；绍兴市
明瑞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抵押）

绍兴舜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绍兴亘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朱建兴、贺明珠、金宏伟（保证）

港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保证）

卢永生：
你与我司因“相城国际服装城中心广场”项

目产生债权债务纠纷，因双方对债权债务金额
无法达成一致，你于2015年3月19日向苏州市
相城区法院立案起诉（案号：2015 相民初字第
00385号），现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
我司支付你：工程款人民币972.839181万元，利
息 损 失 人 民 币 213.246348 万 元（以 人 民 币
972.839181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5月13日暂计算
至2016年9月27日），及诉讼费、反诉费人民币
10.0830万元，合计款项共人民币1196.168529万
元，但应以最终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金额为
准。

你与我司又因“金域中央三期”项目产生债
权债务纠纷，因双方对债权债务金额无法达成
一致，我司于2015年8月25日向南京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立案起诉你（案号：2015 鼓民初字第
5637号），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
出一审判决。因你我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故
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
2016苏01民终5563号），现该案二审已判决，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你需支付我司：超支

款1937.2014万元，利息损失102.751817万元（以
564.493747 万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起
至 2015 年 9 月 17 日止；以 1937.2014 万元为基
数，自2015年9月18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9月
27 日），及一审诉讼费、保全费 14.4 万元，二审
11.755798万元，合计款项共2066.109015万元。

综上，你与我司双方互负债务，互享债权，
且鉴于上述两笔债务均系金钱债务，种类、品质
相同，符合《合同法》中关于抵销权的成就条件，
我司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有权行使抵销权。

现 特 发 函 通 知 你 ，我 司 欠 你 的 款 项
1196.168529万元（以最终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
行金额为准），你欠我司的款项为 2066.109015
万元，将上述两笔债务在对等金额1196.168529
万元内相互消灭，以清偿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5）相民初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书中确
认的我司需支付你的债务。你在收到此函后，
我司欠付你的债务1196.168529万元立即消灭，
你欠我司的剩余款项 869.940486 万元，望你尽
快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支付义务，逾期我司
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通知人 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书


